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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北汽车工业学院“东风•孟少农奖学金”
评定暂行办法

第一条 “东风·孟少农奖学金”是由东风公益基金会出

资设立，旨在弘扬东风文化，传承我校奠基者孟少农院士投身

中国汽车事业和汽车工程教育的奉献精神，激发广大学生的学

习积极性，营造优良学风，培养知识、能力、素养三位一体的

专业人才。为做好奖学金评定工作，结合学校实际，特制定本

暂行办法。

第二条 奖金额度 

奖学金总金额 200万元，从 2017年起按年拨付，每年 20

万元，共 10年。

第三条 评定对象及基本条件

奖学金面向湖北汽车工业学院全日制在读研究生、本科

生，需满足以下基本条件：

（一）热爱社会主义祖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坚持

党的基本路线。

（二）自觉遵守国家法律、法规和学校各项规章制度，品

行端正，无任何违纪违法行为。

（三）学习态度端正，热爱所学专业，勤奋学习，勇于进

取。研究生参评学年学位课无不及格记录；本科生参评学年每

学期学分绩点均在 2.0以上。

（四）身心健康，积极参加社会实践、体育锻炼和文体活

动。本科生达到《大学生体育合格标准》和《国家体育锻炼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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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》要求。

（五）研究生同一年度未获得国家奖学金；本科生同一年

度未获得国家奖学金、国家励志奖学金。

（六）研究生有固定收入的学生不参与评选。

第四条 奖项类别及要求

“东风·孟少农奖学金”奖励标准为 2000元/人，全校（含

科技学院）共 100人。除满足本办法第三条规定的基本条件外，

还需要参评的研究生学术成就综合排名处于前 15%；需要参评

的本专科生综合测评成绩以班级、年级或专业（各二级学院自

行确定）排名处于前 15%。

在创业、创新实践过程中有突出表现的同学，可以优先考

虑。

毕业班学生中（指毕业班学生之间的评选），已签订东风

公司或者汽车事业类学生，可以优先考虑。

未获得国家助学金的同学，可以优先考虑。

第五条 评定程序

1.学校确定奖项及名额分配，发布评选通知。

2.学生本人提出书面申请，并附本人撰写的事迹材料一

份。事迹材料要围绕学业成绩、在校表现、综合素质、家庭

经济情况、未来就业意愿以及学生创业实践项目质量方面展

开。申请者填写《湖北汽车工业学院东风·孟少农奖学金申

请审批表》，要求提供相关证明材料（成绩单、获奖证书等）。  

3.班级民主评议，确定推荐名单。由班主任、辅导员主

持召开专题班会，进行民主评议，民主评议需上报会议记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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班级民主评议时要求参加人数不少于全班学生的 2/3，参加

评议学生的 1/2以上同意后方能推荐。班级出具评议过程的

书面材料，将结果在班级公示 1天后报送各二级学院、研究

生处审批。

4.各二级学院、研究生处对推荐名单进行审查并公示 3

天，公示期满报校学生资助中心。

5.校学生资助中心对获奖学生名单在全校范围内进行

不低于 5个工作日的公示。

6.公示完毕后后，资助中心将相关评审材料、表彰文件

等相关材料单报东风公益基金会，得到认可后安排资金发

放。

第六条 相关说明

（一）奖学金专款专用，及时发放给获奖的学生，因特

殊原因当年未完成的奖项资金，累积到下一年总金额统筹发

放。

（二）有下列情况之一，将取消学生获奖资格，并追回

奖（助）学金全部金额：

1.政治立场不坚定，有反党、反社会主义言论或行为，

参加非法组织者；

2.违反国家法律规定，受到司法和公安部门处罚者；

3.违反校纪校规，受到警告以上处分者；

4.因主观原因不能按期完成学业、中途退学或转学。

（三）学校在每年年底前完成所有奖项的评选，并对获

奖学生进行表彰，颁发荣誉证书及奖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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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实施，由湖北汽车工业学

院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负责解释。

附件：东风·孟少农奖学金申请审批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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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东风·孟少农奖学金申请审批表

学院：                  班级：                学号：  

姓 名 性 别

出生年月 入学时间

政治面貌 民 族

身份证号

专业

（电子照片）

情况简述

（可另附页）

申请人签名（手签）：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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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级学院学生工作室、

研究生工作办公室意

见

推荐人（辅导员或班主任）签名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   

二级学院分党委(党总

支)、研究生处意见
分管学生工作领导签名：

（公  章）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学校意见

经评审，并在校内公示          个工作日，无异议，现报

请批准该同学获得东风·孟少农奖学金。

（学校公章）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本表一式两份，一份学校资助中心留存，一份报东风公益基金会。正反页打印。


